
領 款 收 據 

茲領取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「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就業獎

勵補助計畫」： 

□求職交通費用 新臺幣        元 

□技術士證照費用 新臺幣        元 

□保母托育費用 新臺幣        元 

□課後安親費用 新臺幣        元 

計新臺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，確實無訛，特

立此據。  

 

此致 
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

領 款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電 話：  

地 址：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
